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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干部人事档案清理移交工作的 

具体工作要求 

太极集团发〔2018〕8 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崔海燕 

 

各公司、厂： 

根据集团文件《关于全面开展干部人事档案清理移交工作

的通知》文件，现将干部人事档案清理移交工作的具体要求通

知如下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： 

一、 工作小组 

各单位由党委书记牵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，单位负责人和

党委书记为同一个人的，应确保至少 1 名班子成员为小组具体

联络人，重点岗位（如人事、档案管理员）人员必须参与。 

档案核查必须至少有 2 人经办，原则上均应为党员，确有

特殊情况的至少确保有 1 人为中共党员,并由其负责档案保管。 

二、档案清理范围 

1、此次档案清理人员范围，按照集团文件《关于全面开

展干部人事档案清理移交工作的通知》规定执行。且以独立核

算单位为原则，各分中心等三级单位第一负责人暂不纳入此次

第一负责人清理范围，纳入各代管单位科级及以上后勤人员范

围移交。 

2、干部身份认定：各单位自行根据组织部确定原则和员

工人事关系所在地社保局规定，仔细确定员工干部身份是否在

移交范围。原则上不能影响员工办理退休。 

3、档案补充材料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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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细则 

（一）档案清理、收集、审核原则摘要（附件 1） 

（二）各单位需配备独立、统一的办公场地。严格按照档

案签收、移交的要求当日借当日还，妥善保管。必须有书面交

接记录，详细档案签收人员表，移交目录表见附件 2-1、2-2。 

（三）档案移交 

1、档案材料必须齐全且按照要求分类、编页整理完毕。 

2、档案移交前务必完成档案专项审核要求的所有工作，

包括签字、盖章和《干部履历表》的填报，以及集团文件《关

于全面开展干部人事档案清理移交工作的通知》填报资料，否

则不能办理移交。 

3、单位第一负责人档案请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前移交至

集团人事处。 

4、移交时指定专人负责办理移交，不得由他人携带及代

办。凡在移交中出现档案遗失的，将追究相关经办人及管理者

责任。 

5、移交国资委档案，请各单位先按现行要求审核、补充

完善、整理档案资料与信息，待国资委明确详细的档案移交装

订要求后，集团公司再下发具体要求。 

（四）档案信息与 OA 系统信息对接 

各单位应确保在干部档案移交前，同步完成 OA 系统中涉

及员工所有档案信息的核对、完善。 

四、工作纪律 

（一）各单位应保证移交档案材料的真实、准确、严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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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工作中，干部人事档案材料形成

部门、干部人事档案工作人员和干部本人必须严格执行、遵守

以下纪律： 

1、不准以任何借口涂改、伪造档案材料。 

2、不准将应归档材料据为已有或者拒绝、拖延归档。 

3、不准将本规定所列归档范围之外的材料擅自归档。 

4、不准将虚假材料和不符合归档要求的材料归入档案。 

5、不准私自、指使或者允许他人抽取、撤换或销毁档案

材料。 

6 、不准擅自对档案复印、扫描或拍照带走。 

任何人如违反以上纪律，一经查实，追究本人和专项小组

相关人员责任，并予以严肃处理。 

（二）每次现场档案清理时，必须有两人在场，不得一人

单独清理。 

（三）一切清理范围按文件执行，漏报、错报，所产生的

问题，及以后保管所产生的费用由各单位自行承担。 

五、工作进度安排 

各单位工作小组组长，每半月向太极股份人事部上报 1 次

档案清理进度表。（档案清理进度表详见附件 3） 

时间 各单位进度 备注 

一阶段 

（12.14-1.30） 

清理领导班子、各部门第一

负责人档案 

1.17-1.26 向集团移交一把手档案； 

责任人：张渝、黄梦佳、杨茂霞 

二阶段 

（1.1-2.28） 

清理后勤任职人员、管理人

员档案 

1.20-1.25 集团公司抽查并指导各单

位档案清理、审核 

责任人：各单位专项工作小组成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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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档案清理、收集、审核原则 

      2-1、《档案签收人员表》 

2-2、《移交目录表》 

3、《档案清理进度表》 

 

 

 

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

2018 年 1 月 18 日 
  

三阶段

（3.1-3.10） 
清理专技人员档案 责任人：各单位项目工作小组成员 

四阶段

（3.10-3.15） 
清理离退休、死亡人员档案 责任人：各单位项目工作小组成员 

五阶段 向国资委移交档案 责任人：各单位项目工作小组成员 



 5 

附件 1 

档案清理、收集、审核原则，具体以重庆市委组织部

《干部人事档案工作资料汇编》、涪陵区委组织部《重庆

市涪陵区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参考资料》规定为准。 

主要摘要如下： 

一、档案清理： 

1、档案共计分为十大类 

⑴履历材料； 

⑵自传材料，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； 

⑶鉴定、考核、考察材料，审计材料； 

⑷学历学位、评（聘）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材料、职业

（任职）资格材料；反映科研学术水平、培训等材料； 

⑸政审材料，更改（认定）姓名、名族、籍贯、国籍、入

党入团时间、参加工作时间等材料； 

⑹党、团组织建设工作中形成的材料； 

⑺表彰奖励材料； 

⑻涉纪涉法材料； 

⑼招录、聘用材料，任免、调动、授衔、军人转业（复员）

安置、退（离）休材料，辞职、辞退、罢免材料，工资、待遇

材料，出国（境）材料，党代会，人代会，政协会，人民团体

和群众团体代表会议，民主党派代表会议形成的材料； 

⑽健康检查和处理工伤事故材料，治丧材料，干部人事档

案报送、审核工作材料，其他可供组织参考的材料。 

2、档案材料收集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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⑴真实：指档案材料由法定作者形成，文字清楚、所指对

象明确，材料内容符合干部的客观实际。材料上的姓名、民族、

籍贯和“三龄两历”等情况与档案记载一致。 

⑵全面：将记载干部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各方面材料收

集齐全。 

⑶及时：按规定时间做好材料收集归档整理工作。干部人

事档案材料形成部门，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制作干部人事档

案材料，在材料形成之日起 1 个月内按要求送交干部人事档案

管理部门归档；符合归档要求的材料，须在接收之日起 1 个月

内放入本人档案。 

⑷规范：归档材料必须符合以下要求：一是属于同一立卷

对象；二是《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》确定的范围；

三是办理完毕的正式材料；四是手续完备；五是载体使用规范；

六是一般应当为原件（复制件存档的，须符合有关要求）。 

3、档案材料审核 

主要有五个方面：一是档案内容是否客观、真实；二是档

案材料是否齐全、完整；三是档案材料制作是否规范、手续是

否完备；四是档案中有无错装、混装的材料；五是档案整理是

否符合要求。 

突出两个重点：第一，重点把握好对“三龄两历”的审核，

要求“零错误”。第二，凡涉及到干部任免审批表上的信息均

要审核。重点审核干部的出生时间、参加工作时间、入党时间、

学历学位、工作经历、干部身份、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

系等重要信息，尤其要注意审核材料是否涂改造假，干部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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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真实准确，重要原始依据材料是否完整规范等。 

4、档案材料补充：收集的材料，必须经过认真的鉴别。

属于归档的材料应真实、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楚、对象明确、手

续完备，需经组织审查盖章或本人签字的，盖章签字后方能归

入干部档案。 

5、离退休人员档案按现有材料整理，无需补充材料，也

不需做专项审核。但必须有《离退休审批表》或相关退休审批

材料。已交各地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的档案不需取回移交，仍

由社保局保管。 

6、死亡人员档案按现有材料整理，无需补充材料，也不

需做专项审核。但必须有《死亡干部登记表》或死亡后的治丧

材料。 

附件 2-1、《档案签收人员表》 

附件 2-2、《移交目录表》 

（注：各单位向集团移交第一负责人档案需准备附件 2-1、2-2

表格） 

附件 3、《档案清理进度表》 


